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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 ^ _李震山大法官於釋字653直 戳 ：事實上，羈押被告與受刑人在監所内所受處遇

差別並不大，至少兩者之權利救濟途徑同樣不周全…依 實 務 「推一下，才 動 的 ^革  

經驗 ’而受刑人類同權利之保障，若仍置於特別權利關係之中，等 待 下 次 釋 畜 再 舉 ' 

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』的國民主權理念。_____________ 二 ..

憲法§16謂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M 時 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 

權 利 ，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誇，人民權利遭侵害時，必須給于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 

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之救濟機會，不得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褫奪，釋字 681 

解釋理由書參閱。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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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援引陳新民大法官於釋字681之釋示：由釋字 653號可得知’監獄與看守所 

的處分或處遇，即稱之為「監獄處分」，都不能僅有申訴制度為已足，仍須有法院訴訟救濟 

的 途 逕 ，否則即有違憲之疑慮。我國號稱堪稱宣稱高度之人權國府而非低度，兼身繫國際 

人權指標『兩公約』諦約國之光環，積極參與國際人權組織之民主進程，民 國 兕 年 4 月 22 

日總統公布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暨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」’賡於同年12 

月 1 0曰施行，總統復於同年5 月 1 4日簽署批准書。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约第1〇條里 

1項 ：自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 遇 ;次查聯合國在監人 

處遇最低標準規則§57:監禁及其他處分，將受執人與外界隔離，在其失去自由及自主權g g _ 

事 實 ，寓有痛苦之意味，因 此 ，刑務制度對於受執人，除出於特別必要外 力  

苦 。職是之故，矯正機關執法是否『合於人道』或有無『加重其痛苦』，悉應透過第三方公 

正人之專業以審鑑，方符法治國之理想，一旦執法邂逅爭議，即應驂靳大法官黃茂榮於釋 

字 691所 載 「有爭議即有司法救濟之原則」，蓋苟執法失當影響收容人之諸項基本人權’ §  

屬國家公權力不當干預收容人基本人權之行為，應賦予收容人對該公權力行為加予爭執之

司法途逕，以為人權之即時救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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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一―⑷全台灣最有資格也最需要被訴訟(願 )燈塔照亮的地域即是囹圄，苟缧紲之不法、 

不當'過當管教處分不能透過第三公正人評鑑而封鎖於圍牆内，無異滋生狴犴獨裁獨斷的 

m術腐敗，受刑人罹依法技術性玩弄凌遲豈非只能在鐵窗的另一端叫天不靈，叫地不應焉？ 

催生下一位監獄版的洪仲丘！！斯豈是民主法治國家人民期待之憲政秩序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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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冠冕堂皇之理由而合理 其 _猾 _頑 之 行 ，文g市文過其畔援畔換之逕，人權的寄託，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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